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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地址：30210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承辦人：田育昆

電話：03-5518101分機5803

傳真：

電子信箱：3136331@hchg.gov.tw

受文者：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6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教國字第108034820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108-1收取基準表、108-2應行注意事項) (108HD14245_1_14102513044.

pdf、108HD14245_2_14102513044.pdf)

主旨：檢送「新竹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108學年度學雜費暨各項

代收代辦費收取基準」及「新竹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108

學年度學雜費暨各項代收代辦費收取基準應行注意事項」

各乙份，請各校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公私立國民中小學108學年度

學雜費暨各項代收代辦費收取基準及應行注意事項暨本縣

公私立國民中小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辦理。

二、配合本府財政支出情形撙節經費，非法定支出之午餐費

（含餐費、午餐基本費及燃料費）、教科書書籍費之收取

方式說明如下:

(一)午餐費：本縣營養午餐除原有收取之午餐基本費及燃料

費外，餐費配合本縣免費營養午餐政策免收費。

(二)教科書書籍費：本縣教科書費用由家長全額付費，惟符

合受補助資格之學生由本府補助；收費基準依相關規定

聯合議價結果而定，家長所負擔之教科書費用將由學校

保存年限:
檔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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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後專款專用。

三、有關其他代收代辦費用（如警衛費、冷氣費…等），應依

「新竹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辦

法」第四條規定辦理。學校於收費前以書面向家長說明，

尊重家長意願，並經家長授權代表參加之學校校務會議決

議通過，以避免產生誤解及紛爭。上開資料應存校備查，

以供本府及相關單位查核。

四、另有關收費單據注意事項如下:

(一)因應監察院糾正國中小代收代辦費收費項目並顧及家長

繳費意願，本府核定之代收代辦費項目與其他須經家長

意願調查之代收代辦費項目應分開收取，不得列於同一

張繳費單。

(二)學校收費單據應儘量合併，並請向家長妥善溝通說明，

使家長了解繳費單 據分為多張之用意，另請提供多元免

手續費之繳費管道，以方便家長繳費。

(三)收費單據應載明收費明細、摘要及開立依據，資料應存

校備查，以供本府 及相關單位查核。

五、本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第

四條及第九條，業經本府106年5月26日府綜法字第

1060070159號令修正發布，請各級學校依規執行。

正本：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新竹縣各私立國小群組、新竹縣各私立國中

副本：本府財政處、本府主計處、本府教育處督學室、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本府教育處

體育保健科、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本府教育處社會教育科、本府教育處國民教育

科(均含附件)

07



P.1/2 

新竹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 108學年度學雜費暨各項代收代辦費 

收取基準應行注意事項 
一、 各國民中小學收費應照收取基準及本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 

二、 學校得依學生之自願，代收代辦下列事項，並按每學年度規定之收費基準收

取： 

(一) 辦理學生午餐之國中及國小，得收午餐費，自訂基準，以按月收取為原則，

不得強制採整學期一次收取方式；另外午餐基本費及燃料費併入午餐費收

取，由各縣市政府自行決定辦理。外訂餐盒之學校不得收取午餐基本費及燃

料費，有關午餐費、基本費及燃料費之支用應依據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所

屬中小學校辦理學校午餐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二) 教科書書籍費，按相關規定評選議價結果收費。 

(三) 學生寄宿費，不住宿者免繳。 

(四) 私立學校自備交通車者，得比照國光汽車客運公司優待學生票價，向自願乘

坐交通車之學生按月收取費用。 

三、 學校可依照每學期之收費基準，代收代辦下列費用： 

(一) 學生家長會費：各校受學生家長會之委託，得代收代辦家長會經常會費，以

家長為單位代收，學生家庭清寒者免繳，其保管、運用及監督、考核應依規

定辦理。 

(二) 學生團體保險費。 

四、各項代收代辦費，依目前各收費項目之使用及收費目的，分類如下： 

(一)正式教學相關：教科書書籍費。 

(二)學校活動相關：家長會費。 

(三)學生個人需求：學生寄宿費、學生團體保險費、午餐費。 

五、代收代辦費倘有一定額度結餘，應依比率退還學生，如有其他規定，依相關規

定辦理。 

六、國民中小學及私立國民中小學除照本規定收費外，不得另行巧立名目收費及自

行決定代收代辦項目，下列各項尤應切實遵照： 

(一) 飲水應由學校供應，不得向學生收費。 

(二) 各校舉行運動會、遊藝會、編印校刊及歡迎、歡送等活動，均不得向學生收

費。 

(三) 不得向畢業生收費贈送學校紀念品及舉行謝師宴。 

(四) 教師節敬師金一律不收取。 

(五) 各校為修建校舍及增加設備，必須發起捐募經費時，應於事前由學校依公益

勸募法之規定，報奉核准後辦理，不得視為收費項目於註冊時收款，或規定

數額強迫收取，或以競賽方式鼓勵學生向家長要求多捐。 

 七、轉出學生之退費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代收代辦教科書，如已購買者發給教科書；如未購買，退還所代收代辦費金

額。 

(二) 代收代辦費中之寄宿費、午餐費，請依實際情況比照注意事項第八項與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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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處理；學生團體保險費請依學生團體保險辦法暨相關規定辦理；其餘之代

收代辦費不退費。 

(三) 學生退費應發給退費證明書，內列所退各費數額，以便學生持向轉入學校繳

納與退費單所列同數額之費用。 

(四) 私立國民中學及私立國民小學之轉出學生，除上述規定外，其相關學雜費退

費之規定應比照本注意事項第八項與第九項之時間及退費標準辦理，並由校

方發給退費證明書，內列所退各項費用數額。 

  八、轉入學生之收費：轉入公立學校就讀者，請依照公立學校收退費標準收取，如

有公立學校之退費證明書者依所列退費之數額收取（即學生不因轉學而增加費

用之負擔，如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轉出之學校未退費，則轉入學校亦不收

費）；如轉入私立學校就讀者，則私立學校可依差額收費。 

 九、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學校學生註冊後，退費規定如下： 

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學校學生退費標準表 

退費時間 退費項目及標準 備註： 

1.本表所稱之「退費時
間」計算原則係以學
生實際離校日期為基
準。 

2.本表所稱之「其餘各
費」係指代辦(收)費。 

3.代辦 (收)費按實際情
況處理，如已購製衣
物，則發衣物。 

4.進修部比照上項規定
辦理。 

一、註冊前 免繳費 

二、註冊後上課前 雜費及其餘各費全部退還。 

三、上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
一 (依各校行事曆計
算，以下均同) 

雜費及其餘各費退還三分
之二。 

四、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

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 

雜費及其餘各費退還三分

之一。 

五、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二 所繳各費均不退還。 

 十、收取代收代辦費，應一律依照規定收費，其收支帳目，除另有規定外，各國民

中小學應切實依照一般會計手續處理，對於前項收費及收支帳目之處理，均應

由學校自行負責辦理，不得委由員生消費合作社代收代管代辦。 

  十一、國民中小學每學期收費，以一次為原則，惟對家境清寒之學生，得酌准其分

為開學時及開學後第十週內分兩期收取。 

  十二、國民中小學對學生收取費用，如未切實依照本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者，各該

校校長及經辦人員均予從嚴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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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費基準 說明 

學 

費 
 0 元 依據國民教育法第五條規定：國民中小學學生免納學費 

雜 

 

費 

 

公立國中：0 元 公立國中由行政院編列預算全額補助 

私立國中：13,810 元至 28,955 元 

私立國小：11,630 元至 22,625 元 
 

代 

收 

代 

辦 

費 

學 校 活

動相關 
家長會費 100 元 

依據新竹縣各級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第 15、16 條

規定收取。 

學 生 個

人需求 

午餐費 

餐費 0 元 一、本項目包基本費及燃料費，餐費配合本縣免費營養

餐政策免收費。 

二、基本費及燃料費：基本費 400 元/學期，燃料費 160

元/學期。私立國民中小學有供應午餐學校始可依本

收費基準收取，外送桶餐之學校不得收取。 

三、另其他午餐執行相關細節，請參閱「新竹縣立中小

學辦理學校午餐工作要點辦理」。 

基本費 400 元 

燃料費 160 元 

教科書書籍費 
收費基準依相關規定評選議價結果而

定 

由家長全額付費，惟符合受補助資格之學生由本府補助

(本府 106年 06月 16日府教學字第 1060078839號函)。 

學生寄宿費 
公立：1,450 元至 4,430 元 

私立：1,450 元至 5,895 元 
 

學生團體保險費 依公開招標價格收費  

 


